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李 女 士 ：  

 

 
《 2 0 0 6 年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4 )公 告 》  

《 2 0 0 6 年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 禽 鳥 ) (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 
  

 

 謝 謝 你 二 月 十 七 日 的 來 信 。 我 現 就 來 信 的 內 容 詳 覆 如 下 ：  
 
 
《 2 0 0 6 年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4 )公 告 》及《 2 0 0 6 年 公 眾 衞 生 (動
物 及 禽 鳥 ) (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二 月 十 六
日 通 過 的 動 議  
 
 我 們 重 申 政 府 立 法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的 目 的 是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， 避

免 禽 流 感 在 散 養 家 禽 當 中 爆 發 ， 威 脅 香 港 市 民 ， 包 括 散 養 家 禽 人

士 和 他 們 家 人 和 鄰 居 的 健 康 。 禽 流 感 是 高 致 病 性 病 毒 ， 如 在 香 港

蔓 延 ， 後 果 將 不 堪 設 想 。 根 據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（ 世 衞 ） 的 統 計 ， 目

前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死 亡 率 超 過 5 0 %， 在 某 些 地 區 更 達 7 0 %。 除
了 整 體 死 亡 率 極 高 之 外 ， 禽 流 感 對 一 般 而 言 較 為 健 康 的 年 齡 群 組

構 成 的 風 險 奇 高 。 按 專 家 的 分 析 ， 在 世 衞 紀 錄 的 1 1 6 名 禽 流 感 患
者 中 ， 半 數 都 在 1 6 歲 以 下 ， 三 分 之 二 年 齡 小 於 2 9 歲 ， 只 有 一 成
在 4 0 歲 或 以 上。由 於 全 球 第 一 宗 的 人 類 禽 流 感 個 案 於 一 九 九 七 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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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香 港 出 現 ， 更 有 市 民 因 感 染 而 不 幸 身 亡 ， 政 府 必 須 設 法 防 範 禽

流 感 。  
 
 衛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早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， 在 立

法 會 有 關 禽 流 感 的 動 議 辯 論 中 ， 已 表 示 考 慮 修 改 相 關 法 例 ， 全 面

強 制 禁 止 私 人 養 殖 活 家 禽 ， 並 在 法 例 出 台 之 前 ， 為 後 院 散 養 以 供

自 用 的 家 禽 飼 養 人 仕 提 供 雞 隻 免 費 禽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， 可 惜 反 應 不

如 理 想 ， 無 助 徹 底 解 決 有 關 活 動 所 引 致 的 風 險 。  
 
 我 們 希 望 澄 清 政 府 不 對 受 影 響 的 散 養 家 禽 人 士 作 出 特 惠 賠

償 ， 主 要 的 考 慮 並 非 賠 償 的 金 額 ， 而 是 避 免 因 賠 償 額 的 爭 議 而 拖

慢 法 例 的 推 行 。 由 於 禽 流 感 的 風 險 近 日 不 斷 提 高 ， 當 局 緊 急 修 例

禁 止 散 養 家 禽 是 有 迫 切 需 要 。 再 者 ， 如 政 府 作 出 賠 償 ， 則 難 免 會

令 散 養 戶 因 等 候 賠 償 而 廷 遲 處 理 他 們 手 上 的 家 禽 ， 與 我 們 希 望 盡

快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的 目 標 不 一 致 。  
 
 至 於 在 法 律 層 面 ， 我 們 在 二 月 十 六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已 詳 細

解 釋 了 有 關 措 施 並 不 構 成 徵 用 私 有 財 產 。 簡 單 來 說 ， 政 府 的 法 律

意 見 認 為 ， 由 於 法 例 本 身 不 會 構 成 將 家 禽 所 有 權 轉 讓 給 特 區 政

府 ， 也 沒 有 終 止 家 禽 擁 有 人 對 其 財 產 的 所 有 權 ， 因 此 並 不 構 成 正

式 徵 用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由 於 散 養 家 禽 的 擁 有 人 可 因 預 知 有 關 的 修 訂

法 例 即 將 生 效 而 屠 宰 其 少 數 家 禽 自 用 (而 這 正 符 合 散 養 家 禽 的 目
的 )， 也 不 會 構 成 事 實 徵 用 。 因 此 ，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的 法 例 並 無 違 反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1 0 5 條 。  
 
 我 們 需 要 強 調 ， 倘 若 禽 流 感 一 旦 爆 發 ， 除 了 威 脅 公 眾 健 康 之

外 ， 也 對 本 港 經 濟 繁 榮 構 成 重 大 的 損 害 。 其 中 又 以 旅 遊 業 首 當 其

衝 ， 因 旅 客 絕 不 會 冒 險 到 疫 區 遊 玩 或 參 加 會 議 。 此 外 ， 香 港 經 濟

的 命 脈  －  金 融 業  －  也 不 免 會 受 到 拖 累，因 投 資 者 會 將 資 金 轉
投 到 安 全 的 地 區。據 澳 洲 國 立 大 學 L o w y  I n s t i t u t e  f o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P o l i c y 按 照 S A R S 的 經 驗 所 作 出 的 評 估，禽 流 感 如 在 港 爆 發，在 最
嚴 重 的 情 況 下 ， 本 港 經 濟 增 長 將 下 跌 超 過 一 半 。 另 外 也 有 歐 洲 報

章 估 計 香 港 的 股 票 價 格 或 會 因 而 下 跌 約 百 分 之 三 十 。  
 
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的 數 據 也 顯 示 近 日 在 內 地 、 越 南 、 印 尼 、 土 耳

其 等 地 發 生 的 人 類 感 染 個 案 ， 大 部 分 與 散 養 家 禽 有 關 。 由 於 散 養

的 家 禽 並 無 任 何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或 有 系 統 性 的 注 苗 行 動 ， 國 際 專 家

亦 認 為 散 養 家 禽 是 導 致 禽 流 感 爆 發 的 溫 床 ， 所 以 散 養 家 禽 活 動 已

對 公 眾 健 康 構 成 極 大 的 威 脅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許 多 國 家 面 對 禽 流 感 的

威 脅 ， 都 採 取 禁 止 室 外 飼 養 /散 養 家 禽 的 措 施 ， 歐 洲 國 家 (包 括 法
國 、 奧 地 利 等 )在 發 現 死 雀 感 染 H 5 N 1 後 ， 均 立 即 採 取 果 斷 措 施 ，
限 制 人 類 和 禽 鳥 接 觸 。 歐 盟 也 在 二 月 十 六 日 立 法 ， 要 求 發 生 懷 疑

個 案 地 區 內 的 家 禽 必 須 在 室 內 飼 養 ， 杜 絕 牠 們 與 其 他 禽 鳥 接 觸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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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防 止 疫 情 蔓 延 。 香 港 有 必 要 採 取 果 斷 措 施 ， 盡 快 解 決 散 養 家 禽

所 帶 來 的 風 險 。 事 實 上 ， 禽 流 感 的 威 脅 並 非 香 港 本 土 的 問 題 ， 作

為 國 際 社 會 的 一 份 子 ， 我 們 亦 有 責 任 防 止 疫 情 爆 發 而 影 響 全 球 的

人 民 和 經 濟 發 展 。 因 此 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亦 稱 讚 香 港 對 禽 流 感 保 持

高 度 警 覺 ， 並 即 時 採 取 措 施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， 又 指 出 野 鳥 感 染 禽 流

感 的 宗 數 上 升 ， 不 代 表 香 港 的 環 境 轉 差 。  
 
 
 事 實 上 ， 我 們 認 為 絕 大 部 分 市 民 十 分 願 意 盡 公 民 責 任 ， 為 保

障 自 己 和 其 他 人 的 健 康 ， 停 止 飼 養 散 養 家 禽 。 禁 令 自 執 行 以 來 ，

我 們 一 直 得 到 市 民 的 合 作 ， 政 府 衷 心 感 謝 他 們 。 在 未 來 防 範 禽 流

感 的 工 作 上 ， 政 府 將 會 繼 續 依 靠 與 各 界 別 的 人 士 合 作 ， 共 同 保 障

香 港 的 公 眾 健 康 。  
 
 
特 別 牌 照  
 
 此 外 ， 有 關 為 擁 有 寵 物 家 禽 發 出 特 別 牌 照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正 研

究 向 要 求 繼 續 飼 養 家 禽 人 士 發 出「 動 物 /禽 鳥 展 覽 牌 照 」的 可 行 性。
但 即 使 可 以 的 話 ， 有 關 的 牌 照 只 會 發 予 在 有 關 法 例 生 效 前 已 提 出

申 請 的 人 士 。 我 們 強 調 申 請 人 士 必 須 證 明 他 們 有 能 力 確 保 家 禽 接

受 定 期 注 射 疫 苗 ， 做 足 法 例 要 求 的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和 不 能 對 他 人 構

成 滋 擾 等 。 我 們 也 希 望 強 調 ， 政 府 並 不 鼓 勵 任 何 人 士 飼 養 家 禽 作

寵 物 ， 亦 不 打 算 為 「 寵 物 家 禽 」 制 定 一 類 新 的 牌 照 ， 因 為 如 處 理

不 當 ， 家 禽 身 上 的 羽 毛 可 能 帶 有 其 他 的 細 菌 ， 經 親 密 接 觸 後 可 能

對 人 類 健 康 構 成 影 響 。  
 
 況 且 ， 最 近 本 港 經 確 診 帶 有 H 5 N 1 禽 流 感 病 毒 的 野 鳥 （ 包 括
留 鳥 ） 愈 來 愈 多 ， 而 家 禽 散 養 場 沒 有 任 何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。 如 果 帶

病 毒 的 野 鳥 感 染 了 該 些 散 養 家 禽 ， 病 毒 便 得 以 在 家 禽 內 繁 殖 而 遞

增 ， 將 變 得 更 容 易 令 人 類 感 染 。 因 此 ，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是 必 須 及 刻

不 容 緩 的 。  
 

        
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
 
(劉 家 麒       代 行 )  

 
 
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


